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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OLE_LINK1]关于《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资产评估委托书》【（2024）浙0102委评74号】涉及的房产评估收费说明
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：
[bookmark: _Hlk146029239]根据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法院”）出具的《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资产评估委托书》【（2024）浙0102委评74号】，委托我公司对北京朝阳区朝外大街乙6号5层0632号房屋重新进行评估，评估费按30%收取。
我司已于2025年2月13日，向贵司代理律师发送了预缴评估费通知的电子邮件，并于2025年3月3日收到贵司3000元的预缴评估费。
现因本次涉案房屋的承租方不配合，暂时无法入户进行评估工作，我司评估专业人员已多次与法院进行沟通，待法院确定该事项的处理方式后，我司将继续评估工作。
[bookmark: _GoBack]特此说明。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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